
沧州大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4 年第一次会议 

关于审议事项的书面意见 
 

2024年 4月 25日召开了第八届独立董事 2024年第一次专门会议，对审议通过的事

项发表意见如下： 

1、关于《沧州大化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意见： 

独立董事经审议一致认为：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采购、销售等业务，均系公司正常

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所需，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对公司的独立性不存在重大影响，关

联交易定价公允，未损害公司利益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相关交易的内

容及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因此，独立董事一致同意该议案，并同意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 

2、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意见： 

独立董事经审议一致认为：公司拟以 2023年末总股本 416,144,936 股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1.38元（含税），合计分配现金红利 57,428,001.17元（含

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至以后年度分配。本次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章程》等相关

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符合利润分配的决策程序。本次预案在保证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

前提下，考虑了广大投资者的合理利益，不会造成公司流动资金短缺或其他不良影响。

留存未分配利润主要用于公司日常经营资金周转、加快公司内部发展规划实施、持续推

进产业链一体化的新项目建设。公司未分配利润的使用，将有利于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和

持续盈利能力，并顺利推进公司战略发展，符合广大股东的长远利益。 

因此，独立董事一致同意该议案，并同意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 

3、关于《中化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2023 年度风险评估报告》的意见： 

独立董事经审议一致认为：中化集团财务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具有合法有效的《金融

许可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建立了较为完整合理的内部控制制度，能较好地控制风

险。中化集团财务公司有限责任公司从未发生过挤提存款、到期债务不能支付、大额贷

款逾期或担保垫款、被抢劫或诈骗等重大事项；也从未发生可能影响本公司正常经营的

重大机构变动、股权交易或者经营风险等事项；也从未受到过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



员会等监管部门行政处罚和责令整顿；不存在违反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

《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规定的情况，各项监管指标均符合该办法第三十四条的

规定要求，风险可控。 

因此，独立董事一致同意该议案，并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4、关于《沧州大化股份有限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的专项

报告》的意见： 

独立董事经审议一致认为：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

联方违规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不存在与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相违背的情形。能够切实维

护广大股东的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因此，独立董事一致同意该议案，并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5、关于《沧州大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涉及财务公司关联交易的存款、贷款等

金融业务的专项说明》的意见： 

独立董事经审议一致认为：该专项说明是按照中国证监会、中国银保监会《关于规

范上市公司与企业集团财务公司业务往来的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 5号——交易与关联交易》的要求进行编制的。如实反应了公司与中化集团

财务公司关联交易的存款、贷款等金融业务。 

因此，独立董事一致同意该议案，并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独立董事：霍巧红、李长青、宋乐 

2024年 4月 25日 

 

 

 

 


